
大華科技大學職員工年度績效考核基準  
                                                                             98年 11月 12 日職評會通過                            

98年 11月 24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 7月 26日職評會通過 

102年 7月 17日職評會通過 

 

一、 依據「職員工考核辦法」之規定，訂定「職員工年度績效考核基準」（以下簡稱本基準）。 

二、 職員工年度績效考核項目，包括：工作績效、工作態度、品德操守及主管綜評等。各項考核

基準及程序列於「職員工年度績效考核表（附表）」。 

三、 職員工自評後之評核程序如下： 

(一)主管評核： 

1. 一級主管：校長直接評定。 

2. 二級主管：一級主管初評；行政一級主管或教學二級以上(含)主管交叉評。 

3. 職員：二級主管圈初評，一級主管複評。直屬一級主管者，直接由一級主管複評；行

政一級主管或教學二級以上(含)主管交叉評。 

4. 技工工友：二級主管圈初評，一級主管複評。直屬一級主管者，直接由一級主管複評；

行政一級主管或教學二級以上(含)主管交叉評。 

(二)人事室統計各單位主管綜評之加減分。 

(三)職員工評審委員會審議。 

(四)校長核定。 

四、 職員工年度績效考核等級區分為優、甲、乙、丙、丁五等。 

五、 職員工年度績效考核等級，由職評會依全校職員工「年度績效考核總成績」評定，評予優、

甲、乙、丙、丁等級。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者。 

惟員額以「全校適用考核之職員工數乘以百分之十，小數點以下不計」為上限，依序評

核，餘者評為甲等，一級主管不在此限。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不滿九十分者。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者。 

(四)丙等：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者。 

(五)丁等：不滿六十分者。 

六、本基準經職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職員工年度績考核表之直屬主管圈評等級參考基準 
 
 

1.專業職能【具工作需求之專業職能(熟悉工作法令準則、基本電腦能力、工作技能等)，並能充分

運用、獨立作業。】 

具有豐富之專業知識，並能充份發揮完成任務 一級 

具有相當之專業知識，能順利完成任務 二級 

具有一般之專業知識，能符合職責所需 三級 

專業知識不足，影響工作發展 四級 

缺乏專業知識，無成效可言 五級 

 

2.工作成效【工作品質及時效(工作規劃、執行、公文簽核、資料精確、資料整理等)能達要求，力

求精進。】 

工作效率高，具有卓越創意 一級 

能勝任工作，效率高於標準 二級 

工作不誤期，表現符合要求 三級 

勉強勝任工作，無甚表現 四級 

工作效率低，時有差錯 五級 

 

3.改革創新 (具革新、研究精神，對工作規劃與執行能改進措施、提昇效率；能主動發掘問題、解

決問題，有具體表現。) 

例:  

對承辦之業務能提出有效方案，或主動設法解決遭遇之困難。 

因應單位內外環境變化，不斷改進創新，對人力、物力、時間能有效運用，提昇效率。 

對單位之工作能提出具體改進建議，經採行確有具體績效。 

很高 一級 

高 二級 

尚可 三級 

差 四級 

很差 五級 

 

4.特殊表現 (年度內重點、重大、較重要工作等之工作表現。) 

不可限量 一級 

富潛力 二級 

普通 三級 

欠佳 四級 

不可造就 五級 

 

5.積極、負責精神 (主動積極，勇於任事，不藉口逃避、敷衍。負責盡職、專心任事、心無旁騖。) 

具有積極責任心，能徹底達成任務，可以放心交付工作 一級 

具有責任心，能順利完成任務，可以交付工作 二級 

尚有責任心，能如期完成任務 三級 

責任心不強，需有人督促，方能完成工作 四級 

欠缺責任心，時時督促，亦不能如期完成工作 五級 



 

6.團隊精神【具團隊精神，能配合組織目標（校務工作），與單位、同仁間之合作、溝通良好。】 

善於協調，能自動自發發人合作 一級 

樂意與人協調，順利達成任務 二級 

能與人合作，達成工作要求 三級 

協調不善，致使工作發生困難 四級 

無法與人協調，致使工作無法進行 五級 

 

7.學習精神 (能積極、虛心學習，加強專業知能，力求精進。) 

例: 

能主動不斷學習，吸收新知，積極提昇工作相關知能。 

積極接受教育訓練及進修，充實專業能力，並有效應用於職務工作上，產生具體進步成果。 

重視外語能力及資訊素養之加強，以適應國際化及ｅ化之需求。 

很積極 一級 

積極 二級 

尚可 三級 

欠佳 四級 

散漫 五級 

 

8.服務精神 (待人誠懇，熱心服務。能獲師生、家長、同仁等服務對象之肯定。） 

勇於任事，對於工作不推拖，且親切、和悅、有耐心地提供服

務，樂意與人溝通，積極協調。 
一級 

態度佳，能有同理心對待服務對象，與同仁間協調性好。 二級 

服務態度在可被接受的範圍內，但可更具有熱忱。 三級 

偶有情緒反應，服務態度須改善。 四級 

態度傲慢，服務精神不佳。 五級 

 

9.品德操守 (操守廉潔、品德良好、潔身自愛。能謹守工作本份與行政倫理，能公私分明、保守業

務機密。) 

品性廉潔、言行誠信、守正不阿，足為楷模 一級 

品性誠實、言行規律、平易近人 二級 

言行尚屬正常、無越軌行為 三級 

固執己見、不易與人相處 四級 

品行不佳、言行粗暴 五級 

 



大華科技大學（  ）學年度職員工年度績效考核表 
一、基本資料（人事室填寫） 

單位  職稱  姓名  考核日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獎懲記錄（由主管依獎懲事實於各分項及綜評項評分） 差假紀錄（人事室統計差假紀錄合計減分，由單位主管於綜評項併計總分） 

大功 

4.5/次 

小功 

1.5/次 

嘉獎 

0.5/次 

大過 

- 4.5/次 

小過 

-1.5/次 

申誡 

-0.5/次 

查勤無故未到 

- 0.2/次 

事假* 

- 0.1/半天 

病假* 

- 0.1/半天 

曠職* 

- 2/半天 
其他假：              天 

(*：不足半天以半天計) 

合計減分 

（人事室統計）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天 天 天  

二、成績考核表註 1
 

考核項目 

直屬主管圈評等級(分數)
註2 受考人自評 

一級 

100％ 

二級 

85％ 

三級 

70％ 

四級 

55％ 

五級 

30％ 年度內具體事蹟 

直
屬 

直 
 

屬 
 

單 
 

位 
 

主 
 

管 
 

綜 
 

評(

75%) 

 

 

工
作
績
效 

 

01.專業職能 【具工作需求之專業職能(熟悉工作法令準則、基本電
腦能力、工作技能等)，並能充分運用、獨立作業。】 

8 6.8 5.6 4.4 2.4 
（如欄位不足，請接續頁） 

 

 

 

 

 

 

 

 

 

 

 

 

 

 

02.工作成效 【工作品質及時效(工作規劃、執行、公文簽核、資料

精確、資料整理等)能達要求，力求精進。】 

 

16 14 11 9 4.5 

03.改革創新 (具革新、研究精神，對工作規劃與執行能改進措施、
提昇效率；能主動發掘問題、解決問題，有具體表現。) 

8 6.8 5.6 4.4 2.4 

04 特殊表現 (年度內重點、重大、較重要工作等之工作表現。)  8 6.8 5.6 4.4 2.4 

工
作
態
度
、
品
德
操
守 

05.積極、負責精神 (主動積極，勇於任事，不藉口逃避、敷衍。負
責盡職、專心任事、心無旁騖。) 

8 6.8 5.6 4.4 2.4 

06.團隊精神 【具團隊精神，能配合組織目標（校務工作），與單位、
同仁間之合作、溝通良好。】 

8 6.8 5.6 4.4 2.4 

07.學習精神 (能積極、虛心學習，加強專業知能，力求精進。) 8 6.8 5.6 4.4 2.4 

08.服務精神 (待人誠懇，熱心服務。能獲師生、家長、同仁等服務
對象之肯定。） 

8 6.8 5.6 4.4 2.4 

09.品德操守 (操守廉潔、品德良好、潔身自愛。能謹守工作本份與
行政倫理，能公私分明、保守業務機密。) 

8 6.8 5.6 4.4 2.4 

初

評 

合計上列各項圈評分數（    ）分，獎懲記錄加減（   ）分，差假紀錄減（   ）分，合計總分（   ）分 

評語（如有特殊優劣事蹟請說明）： 

＊年度表現：□ 優異  □良好  □能符合一般要求  □待改善  □極待改進 

＊□具領導能力  □具發展潛力，學習力、本職學能強 

(直屬主管簽章）： 

 

複
評

(+0~+20)

 

綜評加（    ）分，合計總分（        ）分 

評語： 

 

(一級主管簽章）： 

各單位 

主管 

綜評 
(+0~+20) 

（交叉評） 

人事室負責統計各單位主管評比排序加總並列出優序，按比例核分：(            )分。            
 

直屬單位主管綜評分數(            )分。 
 

合計直屬單位主管與各單位主管綜評分數，合計總分(            )分。 
 
 

（人事主管簽章）： 

職評會 
(-5~+5) 

（審議） 

經   年   月   日職評會審核：□加 □減 （   ）分， 

合計總分（    ）分
註 3。             校 長 

核 定 
 說明： 

職評會如審核加（或減）分，應於職評會之會議記錄，說明
加減分之審核意見。 

註：  

1.職員工年度績效考核程序：由人事室於每學年末製表（填寫基本資料），送受評人填寫年度具體事蹟後，依「職員工年度績效考核表」之規定及行政程序 

（二級主管初評、一級主管複評、各單位主管交叉評，職評會審議，校長核定）辦理年度績效考核。 

2.直屬主管圈評等級(分數)說明：（一級）表現優異，足為同仁表率。（二級）表現良好，高於一般標準。（三級）表現符合一般標準。 

（四級）表現未盡符合一般標準，經勸導能改進。（五級）表現多未達基本標準，經勸導多未改進。（成績計算至小數點一位）  

3. 總分最高 100分。 


